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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来访接待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对外接待工作的管理，提高对外接待工作水平，根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本着节俭、朴素、热情、周到的原则，特制定本办法：

一、对外接待范围只适用于公务性活动，包括上级领导来校视察、指导；兄弟学校及友好单位领导、老师来校交流、考察；国际友好学校及友好人士来校访问、考察；新闻单位及媒体来校采访报道；以及其他形式应邀来访人员。
　  二、接待程序

（一）校级接待由学校办公室直接负责。部门接待需提前向学校办公室申报，特别是境内外新闻媒体的采访，要经过学校批准。接待部门要填写《广外外校来访接待申报表》，提供来宾人数、来校任务及来校日程安排，同时提供来宾工作单位、职务、级别、性别、通讯方式等。
　　（二）学校办公室根据来宾来访意图请示主管领导，制定接待计划，并及时通知有关人员。
   （三）学校对外接待工作实行按工作分工对等接待的原则。
1、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以及由学校领导邀请的著名人士来访，由学校领导陪同。

2、由部门联系的来访人员，原则上由对口部门自行负责接待，必要时请主管校长接待。

3、学校涉外接待由外事部门负责，经请示主管校领导后，按上级有关部门的规定和原则接待。

4、需学校安排接待的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协调。
　  三、招待费的使用与管理
（一）根据工作需要，需为来访人员提供食宿的，经相关校领导同意后，由校办统一按规定标准安排。部门接待需报请主管校领导批准，由部门自行安排。
　  （二）以学校名义招待客人的餐费、宿费及礼品费，由书记签批，从学校招待费列支。各部门招待客人，费用自行解决，不得从学校招待费支出。

四、接待过程中，要保持通迅畅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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